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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一）2019 年募集配套资金 

经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东安兄

弟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12 号）核

准，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本公司”，原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发行股份购买天津东安兄弟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东安）持有的天津立中车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天津立中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中车轮集团）100.00%股权、天津多恩新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等公司持有的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原天津立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车轮）4.52%股权；截至 2018 年 12 月 22 日止，立中车轮集团 100.00%股

权、天津车轮 4.52%股权过户手续完成，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华

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会验字[2018]6339 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8,725,211 股，每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10.5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15,999,984.49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490,607,484.96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到账，经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

具会验字[2019]3436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结

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以保证专款专

用。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会同独立财务顾问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募集

资金存储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

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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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账户均已注销。 

（二）2021 年募集配套资金 

经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同意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79 号文）同意注册，公司以发行

股份方式购买日本金属株式会社、北京迈创环球贸易有限公司、保定安盛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保定隆达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隆达”）39.79%股权。 

2021 年 3 月 30 日，保定隆达已就本次交易资产过户事宜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21 年 3 月 31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容诚验字[2021]251Z0005

号《验资报告》；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保定隆达 100%股权。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7,203,107 股，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18.0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09,999,988.14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4,031,310.98 元。2021 年 9 月 8 日，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容诚验字[2021]251Z0015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会同独立财务顾问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募集资金存储

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初始存放金

额 
余额 备注 

兴业银行保定分行 577010100101079493 8,570.00 8.32  

交通银行保定复兴中路支行 136792000013000150070 21,400.00 - 已销户 

交通银行保定复兴中路支行 136792000013000150872 - 1,882.41  

合    计  29,970.00 1,890.73  

注：初始存放金额为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尚未支付的承销费用后，主承销商划入公司

募集资金账户金额。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除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万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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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其余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内。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2019 年募集配套资金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490,607,484.96 

加：存款利息收入 1,516,897.35 

加：理财产品收益 10,914,179.76 

加：理财产品收回 1,854,000,000.00 

加：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40,000,000.00 

减：购买理财产品 1,854,000,000.00 

减：募投项目累计使用 502,504,274.82 

减：银行手续费 17,879.29 

减：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40,000,000.00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16,407.96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2. 2021 年募集配套资金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9,999,988.14 

加：存款利息收入 598,600.92 

加：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00.00 

减：募投项目累计使用 191,689,977.17 

减：银行手续费 1,274.70 

减：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140,000,000.00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8,907,337.19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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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1.2019 年募集配套资金  

（1）变更原因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年产 400 万只轻量化铸旋铝合金车轮和 100 万套汽车高强铝

悬挂零部件项目在国内实施的预计经济效益不确定性增加，基于谨慎原则，募集资金实

际投入进度相对较为缓慢。根据公司当前面临的外部经营环境、市场环境以及公司产能

分布情况，综合考虑后，公司计划新增“年产 400 万只轻量化铸旋铝合金车轮和 100 万

套汽车高强铝悬挂零部件项目”的实施主体，将“年产 260 万只轻量化铸旋铝合金车轮项

目”转移至公司子公司 New Thai Wheel Manufacturing Co.,Ltd.实施。 

（2）变更程序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新增“年产 400 万只轻量化铸旋铝合金车轮和 100 万

套汽车高强铝悬挂零部件项目”的实施主体，将“年产 260 万只轻量化铸旋铝合金车轮项

目”转移至公司子公司 New Thai Wheel Manufacturing Co.,Ltd.实施。上述董事会、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等已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 

（3）变更金额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 

本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金额 10,000.00 万元，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20.38%。 

2.2021 年募集配套资金 

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预先投入情况说明 

1.2019 年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自有资金的议案》，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7,120,047.16 元置换预先以自有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公司预先以自

有资金支付发行费用 7,120,047.16 元，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华

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会专字[2019]5655 号《以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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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自有资金的鉴证报告》。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用自筹资金支付“年产 400 万只轻量化铸旋铝合金车轮和 100

万套汽车高强铝悬挂零部件项目”444.51 万元，用自筹资金支付“工业 4.0 智能工厂改造

投资项目”3,717.38 万元，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华普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会专字[2019]5656 号鉴证报告，募集资金到位后将

其置换。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子公司保定立中东安轻合金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使用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人民币

4,445,085.20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子公司天津立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人民币 37,173,792.73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于2020年7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2020 年 7

月 14 日，新泰车轮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5,246.53 万元。新泰车

轮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的时间超过 6 个月，

新泰车轮已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将其此前置换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246.53 万元返还至新

泰车轮于中国工商银行泰国罗勇工业园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人民币储蓄账号：

5100051194），新泰车轮已纠正上述募集资金使用的不规范情形。 

2.2021 年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用自筹资金支付“新型轻量化铝合金材料制造项目”3,523.36

万元，用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相关税费及中介机构费用项目”566.87 万元，经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容诚专字[2021]251Z0077 号鉴证报告。公司 2021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40,902,255.16 元。 

（四） 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1.2019 年募集配套资金 

（1）用于现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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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6,000.00 万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保本型

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保本型转存结构性存

款、定期存款等），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2020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 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保本

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保本型转存结构性

存款、定期存款、国债逆回购等），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

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2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主体为

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投资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短期（投资期

限不超过 12 个月）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保本型转存结构性存款、收益凭证、国债逆回购

等，可以滚动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原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议案有效

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上述用于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全部收

回。 

（2）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19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0 万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21 年 1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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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 

2.2021 年募集配套资金 

（1）用于现金管理 

2021 年 10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

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 3,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主

体为隆达铝业（武汉）有限公司，投资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短期

（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保本型转存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等，

可以滚动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原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议案有效期为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上述用于现金管理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全部收

回。 

（2）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21 年 10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4,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

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22 年 10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10,000 万

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1.2019 年募集配套资金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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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募集配套资金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4。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1.2019 年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后，2019 年度铝合金车轮行业保持平稳，立中车轮集

团、天津车轮业务经营稳定。2020 年度，受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影响，汽车产业

整体受到较大影响，铝合金车轮行业出现下滑，立中车轮集团、天津车轮业务同步出现

下滑。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大盘整体趋稳，汽车市场逐渐复苏，铝合金车轮行业逐渐回

暖，立中车轮集团、天津车轮业务逐渐回升。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天津东安签署的《关于天津立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之业绩

承诺和补偿协议》的约定，补偿义务人承诺立中车轮集团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3,000.00 万元、

25,400.00 万元和 27,200.00 万元。 

立中车轮集团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后

更名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出具了《关

于天津立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会专字[2019]1595

号），2018 年度立中车轮集团经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30,583.36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32.97%。2018 年度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尚未实施，

募投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上述业绩不包括重组募投项目产生的损益。 

立中车轮集团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出具了《关于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对天津立中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容诚专字[2020]250Z0044 号），2019

年度立中车轮集团经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9,836.95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17.47%。2019 年度募投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上述业绩不包括重组募投项目产生的损益。 

立中车轮集团 2020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出具了《关于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对天津立中车轮实业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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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容诚专字[2021]251Z0022），2020 年度立

中车轮集团经审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7,975.02 万

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66.08%。2020 年度募投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上述业

绩不包括重组募投项目产生的损益。 

立中车轮集团 2018 年度、2019 年度业绩完成情况较好，均超额完成业绩承诺；2020

年度受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影响，产销量下降，收入下降 16.15%，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低于 2020 年度承诺金额。2018 年度、2019 年度、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累积实现数为

78,395.33 万元，累积实现数超过累积承诺金额 2,795.33 万元，累积完成率 103.70%。 

2019 年 6 月 19 日，四通新材将募集资金 49,060.75 万元增资到立中车轮集团，立中

车轮集团再将募集资金 49,060.75 万元增资到天津车轮，增资后立中车轮集团持有天津

车轮 98.45%股权；2020 年 10 月 23 日，公司将直接持有的天津车轮 1.55%股权增资到

立中车轮集团，增资后立中车轮集团持有天津车轮 100%股权。考虑上述两次增资影响，

按增资前立中车轮集团对天津车轮的持股比例 95.48%计算，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立中车轮集团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583.36 万元、29,408.16 万元、17,346.63 万元，累积实现数为 77,338.15 万元，累积实

现数超过累积承诺金额 1,738.15 万元，累积完成率 102.30%。 

综上，标的资产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累积利润实现情况超过业绩承

诺，交易对方天津东安完成了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的业绩承诺金额。 

2.2021 年募集配套资金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保定隆达 39.79%股权后，铸造铝合金行业总体保持平稳，保

定隆达业务经营稳定。 

保定隆达 2021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出具了容诚审字[2022]251Z0095 号审计报告，2021 年度保定隆达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271.37 万元，较 2020 年度增长 35.34%。 

保定隆达 2022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容诚审字[2023]251Z0203 号审计报告，2022 年度保定隆达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含股份支付费用）9,084.90 万元，较 2021 年度下降



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10 
 

25.97%。2022 年，受宏观经济、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等影响，业绩出现下滑。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

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9 年募集配套资金） 

2、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 年募集配套资金） 

3、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9 年募集配套资金） 

4、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21 年募集配套资金） 

 

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4 日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9 年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9,060.7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0,250.43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0,250.43 

       
2019 年度： 

  
6,920.47 

       
2020 年度： 

  
15,113.6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000.00 2021 年度： 
  

23,519.1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38% 2022 年度： 
  

4,697.16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以使用状态日期

（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与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的差

额 

1 

年产 400 万只轻

量化铸旋铝合

金车轮和 100 万

套汽车高强铝

悬挂零部件项

目 

年产 140 万只轻量化铸

旋铝合金车轮和 100 万

套汽车高强铝悬挂零部

件项目 
58,000.00 

22,335.49  23,243.40  

58,000.00 

22,335.49  23,243.40   907.91   2022 年 9 月  

2 
年产 260 万只轻量化铸

旋铝合金车轮项目 
10,000.00  10,005.66  10,000.00  10,005.66   5.66   2022 年 8 月 

3 

工业 4.0 智能工

厂改造投资项

目 

工业 4.0 智能工厂改造

投资项目 
30,000.00 16,725.26  17,001.37  30,000.00 16,725.26  17,001.37   276.11  2022 年 4 月 

合计 88,000.00 49,060.75 50,250.43 88,000.00 49,060.75 50,250.43 1,189.68   



 

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1 年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9,169.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9,169.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021 年度： 
  

14,779.1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22 年度： 
  

4,389.83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以

使用状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新型轻量化铝

合金材料制造

项目 

新型轻量化铝合

金材料制造项目 
21,400.00 21,400.00 9,566.44   21,400.00 21,400.00 9,566.44   -11,833.56  预计 2023 年 12 月  

2 
偿还上市公司

债务 

偿还上市公司债

务 
8,000.00 8,003.13  8,005.69  8,000.00 8,003.13  8,005.69  2.56 2021 年 10 月 

3 

支付本次交易

相关税费及中

介机构费 

支付本次交易相

关税费及中介机

构费 

1,600.00 1,596.87  1,596.87  1,600.00 1,596.87  1,596.87  0.00 2021 年 10 月 

合计 31,000.00 31,000.00 19,169.00 31,000.00 31,000.00 19,169.00 -11,831.00 
 



 

附件 3：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19 年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每

年利润总额）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情况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1 
年产 140 万只轻量化铸旋铝合金车轮和 100

万套汽车高强铝悬挂零部件项目 
89.12% 5,468.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195.94 1,195.94 否 

2 年产 260 万只轻量化铸旋铝合金车轮项目 80.16% 7,49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354.74 1,354.74 否 

3 工业 4.0 智能工厂改造投资项目 不适用 2,531.60 不适用 不适用 1,180.26 2,876.69 4,056.95 是 

注 1：年产 140 万只轻量化铸旋铝合金车轮和 100 万套汽车高强铝悬挂零部件项目部分生产线于 2022 年 4 月开始试生产，2022 年 9 月初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2022 年 9-12 月利润总额为 1,195.94 万元（不含股份支付费用）。未达到预期效益原因主要系：2022 年 11 月初开始保定地区员工无法保证正常出勤，

设备开机率偏低，此情况一直持续到 12 月下旬才恢复正常，导致 2022 年 11-12 月实现利润较少。 

注 2：年产 260 万只轻量化铸旋铝合金车轮项目部分生产线于 2022 年 5 月开始试生产，2022 年 8 月末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22 年 9-12 月利润总额为

1,354.74 万元（不含股份支付费用），未达到预期效益原因主要系：①受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影响，海运费大幅增长，主要客户克莱斯勒单只运杂费较

效益预测时增长 207.69%，运输成本上升；②受俄乌战争影响，泰国当地液化天然气价格增长 47.96%，燃料成本上升；③美国为缓解通货膨胀，2022 年

美元借款利率大幅上升，利息费用增加。 

注 3：工业 4.0 智能工厂改造投资项目：2021 年开始工业 4.0 智能工厂改造投资项目设备陆续转入固定资产，逐步产生效益；截止 2022 年 4 月 30 日，该

项目全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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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021 年募集配套资金）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立中四通轻合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

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

益（每

年）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情况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9 年

度 

2020 年

度 

2021 年

度 

2022 年

度 

1 新型轻量化铝合金材料制造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偿还上市公司债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税费及中介机构费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新型轻量化铝合金材料制造项目部分炉组于 2022 年 4 月开始试生产，但受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等影响，下游市场需求未达预期，基于谨慎原则，

募集资金实际投入进度有所放缓，项目整体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022 年度利润总额为-290.43 万元（不含股份支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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